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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位申请和论文质量要求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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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经过化学工程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

对化学工程学院和新能源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和博士、硕士论文

质量作出以下规定： 

1、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硕士学位必须匿名送 2 位校外专家评审，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按照学校的政策和要求抽取部分学位论文匿

名送审。有保密要求的论文，在提交论文送审时同时提交两个申请回避

的单位，但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外送论文评审。根据论文评审结果，按

照下述方案给出论文是否同意答辩结论： 

（1）可直接申请答辩的情况：a)2 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同意直接

答辩”；b)1 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同意直接答辩”且另 1 名专家的评审意

见为“修改后直接答辩”或“修改后一个月以上（含）答辩”；c)2 名专家的

评审意见为“修改后直接答辩”；d)1 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修改后直

接答辩”且另一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修改后 1 个月以上（含）答辩”。 

（2）不需要重新盲审，但需要在评议书返回 2 个月后重新申请答辩，

答辩通过且达到硕士学位申请条件，下一次学位会方可申请硕士学位的



情况：a)2 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修改后一个月以上（含）答辩”；b)1 名

专家的评审意见为“不同意答辩”且另1名专家的评审意见为“同意直接答

辩”或“修改后直接答辩”或“修改后一个月以上（含）答辩”。 

(3)重新匿名盲审的情况：如果 2 名专家的评审意见都为“不同意答

辩”，研究生需要在评议书返回三个月后重新提交申请匿名盲审。 

（4）对于两次盲审 4 名专家的评审意见都为“不同意答辩”的情况，

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处理。 

2、针对有“修改后直接答辩”、“修改后一个月以上（含）答辩”

的，要求学生针对要修改的内容，在与导师充分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单

独写一份修改说明（按学院提供的模板），学生本人和导师签字，导师

明确签署意见“同意答辩”，方可申请答辩。且答辩委员会通过后，答

辩委员会主席签字后方可提交院学位分委员会。同时，不论任何情况下

论文有修改意见的都要在答辩申请书中明确说明。 

3、所有学术硕士研究生的匿名盲审毕业论文可分别于 3 月 25 日和

6 月 25 日两个日期前提交，分别对应当年 6 月份和 9 月份的校学位委员

会。 

4、硕士答辩分组进行，答辩委员会对申请答辩论文给出通过、暂缓

通过、不予通过 3 种结论。结论为通过者直接提交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

学位申请；暂缓通过者由学院学位分委员会集中组织答辩进行审查，做

出是否提交学位申请的决定；不通过者按照研究生学位管理规定修改论

文，2 个月后重新组织论文答辩。 

5、每本学位论文（包括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学士学位论



文，下同）出错（错别字+错误表达+概念错误）率不允许超过万分之五。

出错率超出万分之五以上个数在 20 个以内者，要求必须对论文进行修改，

修改合格（错误率低于万分之三）后准予学位申请。出错率超出万分之

五以上个数在 20 个以上者，学位分委员会将不准予其学位申请。同时对

于指导教师按照由其本人指导的不符合要求学生的类型（博士、硕士）

和个数在第二年的招生中相应的减少招生指标。 

5、化学工程学院要求每年 5 月 15 日，8 月 15 日，11 月 15 日前对

所有要答辩的学位论文进行查重，各部分重复率最低要求如下：全文不

超过 8%，文献综述章节不超过 30%（但不能有整段重复），实体研究内

容章节不超过6%。实验方法和过程描述的查重结果不计入上述限制指标。

查重不合格者，不能提交相应季度的论文答辩。  

此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化学工程学院（新能源研究院） 

学位分委员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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